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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权委员会  

防止歧视及保护少数小组委员会  

土著居民问题工作组  

第十六届会议  

1998 年 7 月 27 日至 31 日  

临时议程项目 7 

制订标准活动  

秘书处的说明 

土著人民组织提供的资料  

 1.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1982 年 5 月 7 日第 1982/34 号决议授权防止歧视及保护

少数小组委员会每年设立一个关于土著居民问题的工作组审查涉及促进和保护土著

居民人权和基本自由的发展动态以及秘书长每年征集来的资料 并对关于土著居民

权利的标准的演进予以特别注意  

 2.  小组委员会在其 1997 年 8 月 22 日第 1997/14 号决议中请秘书长将工作组

的报告转达给各政府间组织 土著人民组织和和非政府组织并邀请它们提供资料

人权委员会 1998年 4月 9日第 1998/13号决议促请工作组继续全面审查有关的发展

动态 本报告载述与临时议程项目 7 有关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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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帕克 阿马鲁 印第安人运动  

原件 西班牙文  

1998 年 5 月 25 日  

从国际法看土著人民的自决  

一 土著人民为自决而奋斗 

 1.  人民和民族自决权利是亘古及今都存在的一个问题 或许是征服者和被征

服者之间整个斗争史中最具争议的一个观念  

 2.  在既公开蔑视社会政治史中出现的积极趋势 又与国际文书相抵触的情形

下 有些国家继续拒绝公正地承认土著人民应享他们惯有的自决权利 自从发现新

世界和 两种文化相接触 以来 500 多年中 西方文化继续将其世界观 生产和消

费方式及其政治概念强加于土著人民 认为这些都是神圣的价值  

 3.  对基于传统做法的俗习法作一客观说明即可显示 在法律和实践两方面

远古以来自决就归属人民 而且从来不是国家的财产 这个概念在人与社会的发展

中假若的确是一个普遍的 不可分割的和相互依存的概念 那么我们就无任何理由

认为自决应当象一件商品那样在市场上讨价还价  

 4.  对民主和社会公正的最基本理解应当导致国家明确地承认这一合理而且不

可剥夺的权利 不加诸限制或条件 并依照普遍存在的国际标准和文书对这一权利

的实施作出规定 对这一权利的充分行使加以保证  

 5.  联合国大会在题为 关于准许殖民地国家及民族独立之宣言 的 1960 年 12

月 14日第 1514(XV)号决议中终于承认所有民族的自决是国际公法的基本原则之一

这一不可剥夺的权利授予殖民地和未独立国家有权自由决定它们的政治地位 自由

谋求它们的经济 社会和文化发展 自由处置它们的自然财富和资源 在本质上

正如我们已予说明 这一权利是切实享有所有其他基本权利和自由的一个基本条件  

 6.  凡是认为殖民地国家一旦获得独立这一权利就停止适用的人并不了解这一

权利是在不断地演进的 对演进中的国际标准作一客观和一致的分析便可显示 这

一不可剥夺的权利也自然不应反对地或不作保留地适用于土著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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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无疑 在这方面具普遍意义的文书正是 联合国宪章 宪章 第一条

第二条和第五十五条均规定需要 发展国际间以尊重人民平等权利及自决原则为根

据之友好关系  

 8.  从历史 社会 政治和道德的观点来看 作为政治和社会实体的人民的自

决权利是当代国际法的精神基础 这在本质上和性质上都认为社会不断地向和平共

存演进 但它谴责并反对以 国际人道主义法 的名义干涉其他国家的内政  

 9.  依照这些得到国际社会普遍承认的原则 经济 社会 文化权利国际盟约

和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盟约 的第一条均规定 所有人民都有自决权 他们

凭这种权利自由决定他们的政治地位 并自由谋求他们的经济 社会和文化的发展  

 10.  根据这一规定 上述文书不但授予人民自由处置他们的自然财富和资源的

权利 还敦促各国依照 联合国宪章 的规定履行它们促进和尊重有效行使自决的

义务  

二 对自决概念的主观解释 

 11.  十多年以来我们一直在观察 北方的西方大国以及在南方精英统治阶层都

企图拖延审议和通过一份土著人民权利宣言 使宣言的内容笼笼统统 使得宣言中

具体条款的法律效力软弱无力 从而无限期地拖延何时土著人民将得到他们的权利

它们的辩说在联合国论坛上没完没了地一再重复不已 至今已有 15 年了 大意不外

是 土著人民如单方面行使自决就会造成民族国家分裂 威胁到它们的主权和领土

完整 这类辩说并无任何法律基础 也无任何在道德上能自圆其说的理由  

 12.  在跨入二十一世纪之际 很难想象的是 土著人民如何能对经济和军事大

国的主权构成威胁 而有些土著民族正在面临死绝 例如象巴西的亚诺马尼族人 (墨

西哥的)恰帕斯印第安人遭受现代武器的攻击 美利坚合众国的美洲原住民在 保留

区 勉强过活 或是北部西伯利亚的土著人民濒于灭绝  

 13.  分裂或脱离乃是恶梦中的离奇幻象 国家主权在想象中担心会受到破坏

以及想象中对领地完整的威胁 这些都是一而再主观地而且带有某种倾向地解释自

决概念所导致的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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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有些国家故意忽略大会 1960 年第 1514(XV)号决议的另一个方面 即除了

结束殖民主义以外 还得保障国家主权 该决议第 6 段规定 凡以局部破坏或全部

破坏国家统一及领土完整为目的之企图 均与 联合国宪章 之宗旨及原则不相容  

 15.  但尽管有这一关于国家主权的清楚明确规定 美利坚合众国 阿根廷 巴

西和其他等国政府都执着于错误的解释 特意在国内法和国外法上对自决加以区别

在国内法中 这一概念适用于被认为少数民族 族裔群体 亦即次民族或第二等群

体的土著人民 而在国外法 却被用来保护占统治地位的暴虐国家 亦即在北方和

南方掌握政治和经济强权的精英阶层  

 16.  这种任意的分类在任何国际法律学书籍中是找不到的 但是为了这一分类

的目的 土著和原住民便不被承认为人民或法律主体 因此缺少充分享有自决权的

身份 对任何有见识的法学家来说 自决概念是与生俱来的 不可剥夺的 不可分

割的 普遍的 在解释上和实际应用上都应如此 要是民族仍然被歧视而不得行使

自决 50 年前通过的 世界人权宣言 就谈不上有普遍性  

 17.  带有种族主义意味的这些声称可引起问题的另一个方面 事实一直提醒我

们 对国家完整和主权的真正威胁并不来自被征服的殖民地人民 而是来自北方的

新 老宗主国和南方的掌权阶层 事实上涉及什么问题呢 有计划地拒绝恢复土著

人民自由决定他们本身命运的权利之背后的理由是经济理由 亦即西方经济和军事

大国的重大经济及战略利益  

 18.  联大 1962 年 12 月 14 日第 1803(XVII)号决议重申人民和国家对其自然财

产和资源享有永久主权 但西方国家的跨国公司 却违反联大决议 在公司的总部

和决策中心 渴望获得土著人民土地和领土下蕴藏的石油 天然气 金矿 银矿

铀 钻石等等  

 19.  这是多么讽刺 拉丁美洲的国家政府声称卫护国家主权 而它们却自己采

取极端自由主义的政策 无条件地让它们的自然资源交给贪婪无度的国际资本主义

去经营 那么到底是谁威胁谁 谁威胁民族国家的主权和独立  

 20.  在一个法治国家 最必然最合理的态度当该是认为土著人民的自决是一不

断地辩证演进的一部分 进而将之引进当代国际法作为一个新类别 各国如在宪法

和国内法中引进新的概念和法律类别 诸如自决 土著人民 集体土地权和对自然

资源的永久主权等等作为一种措举以增强多民族多文化多样性 在一非大家长或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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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的基础上 而不特意使印第安人的独特性同化为西方的特性 则国家便能体现一

种高尚的责任感 纠正长期存在的不公平  

三 缺少政治意愿 

 21.  但是经验表明 解决世界各地土著人民受苦问题的政治意愿是不足的 开

始进行关于土著人民权利的联合国宣言草案工作已十五年 订正案文一直必须耐得

住人为和时间的摧残 逐渐失去了案文的政治和法律内容 变得软弱无力 缩减为

一套已失时效的抽象说词  

 22.  关于自决的规定在宣言的执行部分中已从首位降到第三位 这并不事出意

外 而是由于有些国家以政治压力和外交手段一意要缩减自决的法律范围 剥夺自

决作为一项不可剥夺 不可分割和自然权利的政治上重要意义 以便长期拖延土著

人民权利的实施  

 23.  十分清楚的是 在宣言草案第 3 条所规定的形式下 自决权籍由规定在本

国政府内享有较大自治 便可满足合理的愿望 意思是人民可掌握和管理自己的命

运 而无意在民族国家内建立小型国家 并不象对每一民族都应当能够自由决定自

己命运这一原则 持批评意见的人们所想那样  

 24.  从法律上而言 在地方事务上行政自治的意思是 土著人民及其族群在民

族国家内通过他们的自治机构有管理和使用他们的土地和资源以及促进他们的文化

价值  特别是教育 环境保护 卫生保健 就业和社会福利等价值的权利  

 25.  无疑 为了有效行使这种自治 农民群体 土著族群和各民族都必须有依

据他们自己的法律管治他们自己的充分能力 自由决定他们自己的发展形式和条件

以及连同全国社会一起承担他们作为政治生活的参与者和作为法律主体而应负的义

务  

 26.  在 世界人权宣言 第五十周年的前夕 任何政策 如果旨在破坏被征服

人们以尊严而且平等方式掌握自己命运的决心 都应当被认为是非理性的行为 不

公正而且歧视性的措施 因此同 联合国宪章 和国际文书的精神实质和字面意义

都是不相符的  



E/CN.4/Sub.2/AC.4/1998/9 
page 6 

 27.  而宣言草案的真正基础正是自决原则 这意味 由大会在世界土著人民国

际十年期间通过这份宣言乃是为土著人民的生存和保有他们的独特性所必不可少的

条件  

 28.  这不仅是承认独特性在其本身的问题 而是承认独特性为其本身的问题

即认定印第安人也是历史的推动者 也是一个法律主体 只有这样 土著人民 在

自决原则的保护下 才能成为政治和社会经济实体 具有充分权力参与国家的全民

生活和社会  

 29.  如果各协定 国际盟约和宣言的缔约国不承担政治责任无歧视地实施正在

受屈于另一种新殖民主义形式的所有民族应享有的不可剥夺权利 则在世界各地必

将掀起更多种形式的斗争 为了生存和尊严 土地和主权而导致巨大的社会动荡

对国际和平与安全带来不可预见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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